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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指引》编制说明

一、背景及意义

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，进一步规范

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，2016 年 8 月 31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

等七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银

发〔2016〕228 号文印发），提出研究探索绿色债券信用评

级标准。2018 年 9 月，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金标委）成立绿色金融工作组，推动绿色金融领域标准化

建设，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标准被纳入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框

架。近年来，我国绿色金融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，《绿

色债券信用评级指引》作为绿色金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，将

填补国内绿色债券评级的制度空白，为评级机构开展绿色债

券评级业务提供参考性指引，为提高绿色债券发行质量创造

有利条件，在引导绿色投资、促进产业绿色转型、加快推动

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

二、制定原则

本文件的编制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合规性原则。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参考的政策依

据包括：《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促进债券市

场信用评级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1〕206 号文

印发）、《关于印发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〉

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1〕96 号文印发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 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》（〔2018〕第 14 号）、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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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6〕228 号文

印发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06〕

95 号文印发）、JR/T 0030.1—2006《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

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》；就信用评级尽职调查、信用评级分

析、信用评级报告、评级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利益冲突防范

等内容提出绿色债券信用评级特有的参考指引。

（二）可操作性原则。在对绿色债券的环境、社会、治

理因素的指标选取、尽职调查、信用评级分析、信用评级报

告、评级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利益冲突防范等操作标准方

面，充分考虑绿色债券信用评级的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前瞻性原则。参考国内外绿色债券目录和标准的

最新进展和未来演进方向，推动在信用评级过程中评估绿色

债券发行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、公司治理、环境及社会责任

表现以及绿色项目的可持续效益，并在信用评级报告中专项

披露绿色债券发行人的可持续表现及对信用等级的影响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文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内容：

（一）范围。概述标准的主要内容，提出标准的适用范

围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。明确绿色债券和绿色债券信用评级

的定义。

（四）绿色债券信用评级尽职调查。针对受评对象为企

业主体、一般绿色债券、绿色结构化产品的情形，分别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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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绿色债券专项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访谈的实施要求。

（五）绿色债券信用评级分析。明确绿色债券发债主体

偿债能力分析、偿债意愿分析及绿色债券债项信用分析的实

施要求。

（六）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报告。明确首次评级报告、跟

踪评级报告、可选择披露信息的具体要求。

（七）绿色债券评级信息披露。明确评级体系文件、评

级报告和相关公告披露的具体要求。

（八）绿色债券信用评级利益冲突防范。明确绿色债券

信用评级利益冲突防范的特殊要求。

四、主要工作过程

本文件编制过程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启动。2018 年 9 月，金标委成立绿色金融工

作组，推动绿色金融领域标准化建设，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标

准被纳入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框架。

（二）组建标准编制组。2018 年 12 月，中国人民银行

征信管理局牵头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、银行间市场交

易商协会、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、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

心支行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中心、东方金诚国际

信用评估有限公司、中证指数有限公司、联合资信评估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诚信信用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新

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参加，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

议，组建《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指引》标准编制组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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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），启动标准制定工作。

（三）形成标准初稿。2019 年 1 月至 3 月，工作组采取

电话会议形式，通过讨论相关技术要求、对比现行政策规定，

起草标准内容，形成《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指引》初稿。

（四）形成征求意见稿。2019 年 4 月至 6 月，工作组根

据金标委相关意见，对标准内容进行多次讨论，修改完善相

关内容，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。2019 年 11 月，为充分论

证该标准的可行性，中国人民银行在部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

试验区内试行《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指引》一年，试行期间市

场反响良好。

（五）形成送审稿。2020 年 9 月，工作组将《绿色债券

信用评级指引》（送审稿）提交金标委进行审查及投票，本

标准通过审查。

（六）形成报批稿。2020 年 11 月，工作组根据金标委

部分委员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《绿色债券信用评

级指引》（报批稿）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

在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，工作组成员对标准的内容进行

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，在编制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

见。

六、贯彻金融行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本文件为首次编制，鉴于本文件的内容未涉及强制性标

准或强制性条文的内容及要求，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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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本文件为首次编制，不存在对现行标准的废止问题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本文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。

在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，金标委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提

供了具体指导和帮助，在此表示感谢。

标准编制工作组

2022 年 9 月 1 日


